




 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％；反对 100 股，占出席

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％；弃权 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

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％。 

 

本议案获得通过。 

 

3、《202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》 

总表决情况： 

    同意 138,107,41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.9999％；反对 100

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1％；弃权 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

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％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％；反对 100 股，占出席

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％；弃权 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

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％。 

 

本议案获得通过。 

 

4、《关于公司 2023 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》 

总表决情况： 

    同意 138,107,41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.9999％；反对 100

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1％；弃权 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

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％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％；反对 100 股，占出席

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％；弃权 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

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％。 

 

本议案获得通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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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 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％；反对 100 股，占出席

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％；弃权 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

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％。 

 

本议案获得通过。 

 

8、《公司 2023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》 

总表决情况： 

    同意 138,107,41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.9999％；反对 100

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1％；弃权 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

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％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％；反对 100 股，占出席

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％；弃权 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

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％。 

 

本议案获得通过。 

 

9、《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》 

总表决情况： 

    同意 138,107,41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.9999％；反对 100

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1％；弃权 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

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％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％；反对 100 股，占出席

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％；弃权 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

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％。 

 

本议案获得通过。 

 



 

10、《关于使ⴙ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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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了《法律意见书》。该法律意见书认为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

符合《公司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《股东大会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

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

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 

 

六、备查文件  

1、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；  

2、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关于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的

法律意见书。 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

 

 

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二四年五月八日 


